
里耶秦簡綴合七則

謝　坤

　　近讀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 〔１〕及《里耶秦簡牘校釋（第一卷）》 〔２〕，偶得幾則綴合，現

條列如下，敬請方家指正。

一

《里耶秦簡》第八層中收録一枚有關物資統計的殘簡，其釋文作：

·當爲絲八斤十一兩八朱（銖）。　８ ２５４

觀察可知，該簡中“當”字之前存一墨點。 李均明先生曾指出，簡牘文書中的“墨

點”有“提示小結與合計”的功能。 〔３〕在里耶秦簡中，數據統計之前也多使用“墨點”，

亦起提示數據的作用，如８ １５１號簡的“弩臂統計文書”、８ １４５號簡的“徒簿統計文

書”等，皆是如此。 據此可知，８ ２５４號簡所缺失部分，亦當與“絲”有關，且所缺内容

應當包括相關的統計數據。

據此綫索，我們翻檢到第８ ５１８號簡，其釋文作：

丗四年，啓陵鄉見户、當出户賦者志： Ⅰ

見户廿八户，當出繭十斤八兩。 Ⅱ　８ ５１８

·６５１·



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本文爲武漢大學跨學科自主科研項目（項目編號：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）成果之一。

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 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 本文所引圖版皆出自此書，不另注。

陳偉主編，何有祖、魯家亮、凡國棟撰著： 《里耶秦簡牘校釋（第一卷）》（以下簡稱“《校釋》”），武漢大學
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 本文所引里耶秦簡牘釋文，皆引自該書，不另注。

李均明、劉軍： 《簡牘文書學》第７６、７７頁，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。



這是一封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啓陵鄉“見户當出户賦”文書，其統計内容包括啓陵

鄉的“現户”數，以及“當出賦（繭）”數。 我們知道，“繭”是指蠶在變成蛹之前吐絲做成

的壳，它也是古代製“絲”的重要原料。 因此，８ ２５４號簡與８ ５１８號簡或許存在

關聯。

再觀察兩枚簡的形制及書寫，可以發現二者寬度、紋路皆一致，字體風格相同，茬

口處亦能較好地結合，因此二者當能直接拼合（見附圖１）。 新拼合後的釋文作：

丗四年，啓陵鄉見户、當出户賦者志：ＡⅠ

見户廿八户，當出繭十斤八兩。ＡⅡ

·當爲絲八斤十一兩八朱（銖）。ＢⅠ　８ ２５４＋８ ５１８

兩枚殘簡綴合後，可以復原一份完整的秦始皇三十四年遷陵縣啓陵鄉的“見户當

出户賦”文書。 該份文書的復原爲研究秦遷陵縣的户口、賦税徵收情况提供了新的證

據。 具體而言，關於秦漢時期“户賦”的徵收，傳世典籍中材料比較有限，該簡中明確

出現“户賦”一詞，則爲秦“户賦”的徵收提供了確切證據。 並且，據此簡也可知“秦代

户賦可以折納爲實物徵收，並以户爲單位”。 〔１〕同時，該簡還顯示“户賦”徵收可以是

“蠶繭”的形式，也可以繳納“蠶絲”。 結合簡文中的數據，可以推算出二者的换算比例

約爲１００∶８３，這也爲研究秦代的繅絲技術提供了新的材料。

二

里耶秦簡中有一枚殘斷的“佐却當坐”簡，其釋文作：

夫、佐却當坐□ 　８ ８６７

《校釋》指出，“却”爲人名， 〔２〕當是。 我們懷疑簡文中的“夫”也可能是人名。 翻

檢里耶秦簡，可見其中人名爲“夫”的記録頗多，如“夫”（８ ７６５、８ １４４５）、“氐夫”（８

８１６）、“戎夫”（８ １７４背）等， 〔３〕皆可爲證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該簡中還出現了“當坐”

一詞，可能與“夫”此人因罪連坐有關。

順此，我們翻檢到一枚簡，其釋文作：

·７５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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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李恒全： 《戰國秦漢經濟問題考論》第１５８頁，江蘇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《校釋》第２３９頁。

單印飛： 《〈里耶秦簡牘校釋（第一卷）〉人名統計表》，《簡帛研究二○一四》第６０、６５頁，廣西師範大學出
版社２０１４年。



丗二年，啓陵鄉守夫當坐。上造，居梓潼武昌。今徙８ １４４５爲臨沅司

空嗇夫。時毋吏。　８ １４４５背

根據簡文内容，可知這裏的“夫”的身份爲“臨沅司空嗇夫”。 巧合的是，里耶簡中

還有一枚殘簡，也是關於“臨沅司空”的，其内容作：

□，今爲臨沅司空 　８ １７２２

該簡上端殘斷，將其與８ ８６７號簡對比可知，二者寬度、紋路、字體風格皆一致，

茬口處亦能吻合，二者當能拼合（見附圖２）。 拼合後可以復原“夫”（ ）字。 新拼合

後的釋文作：

夫、佐却當坐。夫今爲臨沅司空 　８ ８６７＋８ １７２２

新綴合後，簡尾仍可能存在缺失，但其内容無疑應當與８ １４４５號簡相關。 根據

里耶秦簡所載，秦遷陵縣與秦臨沅縣之間常有往來文書，如８ １５１號簡所統計的“丗

四年餘見弩臂”，其中要“出弩臂三輸臨沅”，８ ２６８＋８ １４１６號簡所記的“當助臨沅

毄盜”等，皆可爲證。 游逸飛先生進一步指出，“遷陵縣吏至同郡屬縣辦公，事屬尋

常”。 〔１〕而據８ ８６７＋８ １７２２與８ １４４５兩件文書，亦可知秦遷陵縣與臨沅縣之間

還存在人員調動的情况。

三

里耶秦簡中有一枚殘斷的習字簡，其釋文作：

遷陵 　８ ２０２

遷遷遷遷 　８ ２０２背

該簡主要練習“遷陵”中的“遷”字。 沈剛先生曾對居延漢簡所見的習字簡進行研

究，他指出“地名”是基層官吏練習的重要内容。 〔２〕反觀里耶秦簡，其中的習字簡與

之也頗爲相似，“地名”也是里耶習字簡的重要題材。 順此綫索，我們在里耶簡中檢到

另外一枚習字簡，其釋文作：

·８５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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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游逸飛、陳弘音： 《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》，簡帛網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２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
犫狊犿．狅狉犵．犮狀／狊犺狅狑＿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１９６８。

沈剛： 《居延漢簡中的習字簡述略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２００６年第１期。



遷遷遷陵□守丞巸　８ ９１２

８ ９１２簡亦寫有三個“遷”，與８ ２０２比較，可知兩支簡的紋路、書寫風格一致，

茬口處也比較吻合，二者當可綴合（見附圖３）。 綴合後釋文作：

遷陵　８ ２０２

遷遷遷遷遷遷遷陵□守丞巸　８ ２０２背＋８ ９１２

該簡中“遷陵守丞巸”見於８ １５２５、８ １５３８、８ １９７號簡，其在里耶秦簡中主要

出現在秦始皇“丗四年”。

四

里耶秦簡中有一枚三欄書寫且被刮削過的殘簡，其釋文作：

……□敢言之□□□ Ⅰ

斬 Ⅱ

□之 Ⅲ　８ ４２４

觀察可知，該簡呈不規則彎曲狀，木牘修治並不均匀，其上存三欄文字，但經刮削

後僅能辨識出部分文字。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列中有“□之”兩字，而“敢言之”又是秦

漢文書中的習見用語，因此第三列所殘辭例很可能也是“敢言之”。 另，該簡中第一列

中也有“敢言之”，其書寫特徵與之相似，可爲佐證。

順此綫索，我們翻檢到如下一枚殘簡，其釋文作：

□□年八月□□□ Ⅰ

……Ⅱ

□□□敢言 Ⅲ　８ １１９６

觀察可知，該簡亦呈不規則彎曲狀，且木牘修治不均匀，其上文字也爲三欄書寫。

再將其與８ ４２４號簡對比，可以發現二者寬度、紋路、書寫特徵均相似，茬口處也能吻

合，二者當能吻合。 拼合後，也恰能拼合“言”字，並復原出“敢言之”這一習語。 因此，

二者當能綴合（見附圖４）。 新綴合後的釋文當調整爲：

□□年八月□□□……□敢言之□□□ Ⅰ

……斬 Ⅱ

·９５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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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□□敢言之 Ⅲ　８ ４２４＋８ １１９６

五

里耶秦簡中有一枚記録數字的殘簡，其釋文作：

四千µ 　８ １８０６

該簡爲里耶簡中常見的計數簡，據其所記數量來看該數據很可能爲錢數。 類似

記録在里耶簡還有：

（１）二萬一千九百µ八。 　８ １７７４

（２）錢二千一百五十二。丗 　８ ２２０２

（３） 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四 　８ ４４６

（４）凡出錢千三百一十 　８ ５９７

（５）丗年。萬三千八百廿三。　８ ７７９

再觀察８ １８０６號簡下端殘斷處，其中“î”一字仍有部分缺筆，且其茬口斷裂處

撕裂較爲明顯。 因此，該簡似有進一步綴合的可能。

經翻檢，我們查到８ １６９３號簡，其釋文作：

□四 　８ １６９３

該簡中記有數字“四”，我們推測其内容應與計數相關。 又，其上端斷裂處仍存部

分墨迹，原未釋。 將該簡與８ １８０６比較可知，二者紋路、寬度、書寫風格相似，茬口拼

合後恰能復原“î”字，兩支簡當能拼合（見附圖５）。 拼合後，其完整釋文作：

四千µ四８ １８０６＋８ １６９３

六

里耶簡中還有一枚記録數據的殘簡，其内容作：

□以下者廿 　８ １２７

·０６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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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簡末尾有“廿”字，而根據里耶簡的一般記録來看，該簡文義未全，“廿”字之下

應當還有其他數值。 順此，我們翻檢到第８ ４２３號簡，其釋文作：

三萬 　８ ４２３

將兩支殘簡比較，可以發現二者紋路一致，寬度相同，茬口處亦能吻合，二者當能

綴合（見附圖６）。 新綴合後的釋文當作：

□以下者廿三萬 　８ １２７＋８ ４２３

新綴合後，該簡所見的“廿三萬”可謂一個不小的數字，而里耶秦簡中數值達到數

十萬以上的多是錢數。 比如８ ２１９９號簡“廿九年出廿九萬九千四百一十”，８ ５６０

號簡“用錢八萬”，８ ８１８號簡“錢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”等等，可爲佐證。 據此判斷，

該簡很可能也是與錢數相關的記録。

七

里耶簡中有如下兩枚形制特殊的殘簡，其釋文分别作：

（１）……Ⅰ

□□□徒□ Ⅱ

□□□徒隸徙 Ⅲ

次之以□□【傳】 Ⅳ　８ １７１９

（２）……陵鄉歜 Ⅰ

□□□宜□□□ Ⅱ

從及□□事 Ⅲ

【牒】校上。·今牒 Ⅳ　８ ２００３

對比兩支殘簡，可以發現二者的寬度、紋路、字體風格均相近，且其右側均有腐蝕

痕迹。 觀察二者茬口處，似不能直接吻合，但兩支簡原屬同一支當無太大問題（見附

圖７）。 二者拼合後，該簡的文字的釋讀似還有可商之處。 其中，第二列“宜”字後兩

字，原圖分别作 、 ，當可釋作 “令”、“爲”。 第三列 “及”字後兩字，原圖分别作

、 ，或可釋作“它”、“從”。 第四列“上”前一字原釋作“校”，其原圖作 ，當是

“發”字。

·１６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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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則二者拼合後的釋文作：

……陵鄉歜 Ⅰ

□□□徒□……□□□□宜令爲□ Ⅱ

□□□徒隸徙……從及它從事 Ⅲ

次之以□□【傳】……【牒】發上。·今牒 Ⅳ　８ １７１９＋８ ２００３

附記：本文寫作中蒙何有祖老師、姚磊兄提供幫助，特此致謝。

（謝坤　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　博士研究生）

·２６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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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　圖

圖６

圖１ 圖２ 圖３ 圖４ 圖５ 圖７

·３６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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